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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之取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嘉市文博字第1110700273號函頒 

一、 藏品之取得包括購買、捐贈、轉移及交換等方式，惟不論以何種方式取得之物件皆須符合下列條

件： 

（一） 符合本館之蒐藏政策。 

（二） 須具有保存和研究價值或符合本館展示教育之需要。 

（三） 其取得必須合法。 

（四） 不涉及生態保育及文化資產之破壞（如經政府授權本館處理者不在此限）。 

（五） 必須來源明確、產權清楚且對其入館後之使用或處置皆無任何限制條件。無論購買抑或捐贈

取得皆附有合法的讓渡證書、明確的產權轉移證明及捐贈者或賣方簽署的證明文件，以確定

本館擁有完整的所有權與使用權。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購買：依「政府採購法」採購程序採購之藏品。 

（二） 捐贈：指物件之法定所有人或公私立法人團體等無償讓與其所有物及所有權予本館。 

（三） 轉移：藏品所有權、實質管理權與責任由一個政府機構讓與另一個機構的方式，或在同一機

構的不同單位間轉換稱之。此亦為博物館取得藏品或處理註銷品的一種方式。 

（四） 交換：本館與其他公立單位或非營利機構在平等互惠原則下互換而得之物件。 

三、 購買之程序：  

（一） 依據本館蒐藏方向、蒐藏計畫或研究展示需求，購買單位辦理藏品採購與取得事宜。 

（二） 驗收合格之購買案移交行政科辦理財產登記、博物館科辦理入藏登記。 

四、 購買藏品之作業，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購買前需於購買契約或賣方之切結書取得擬購買物不涉及任何債權之保證。 

（二） 購買程序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 購買前應釐清有關所有權或相關智慧財產權之問題，並明訂於契約中。 

（四） 藏品購買作業完成後，應將與本案相關之原始資料或影本完整建檔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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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購買之藏品登錄必備文件： 

（一） 蒐藏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二） 購買之收據和具結書（附件一）。 

（三） 請購簽呈影本。 

六、 捐贈案須簽訂捐贈契約（附件二）並致感謝狀（函）（附件三）。捐贈契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

一份保存。捐贈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捐贈契約簽訂時須檢視是否顧及雙方立場與捐贈者之信譽、物件之來源是否明確及其所有權

是否可合法轉移給本館。如所有權或相關之智慧財產權有任何疑問，應先釐清並明訂於契

約。 

（二） 捐贈契約須由物件所有權人或捐贈單位之法定代表簽訂。 

（三） 捐贈契約需載明捐贈品名稱、數量、狀況及捐贈者資料，包括姓名、住址及其他聯絡資料。 

七、 捐贈之藏品登錄必備文件： 

（一） 蒐藏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二） 藏品捐贈清冊（附件四）。 

（三） 捐贈契約書。 

（四） 感謝狀給予捐贈者。 

八、 經轉移取得之藏品，若原屬單位已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列為財產者，本館應先依相關規定辦理

轉移作業，再將其產權轉移至本館保管。 

九、 轉移之藏品登錄必備文件： 

（一） 雙方信函。 

（二） 藏品轉移契約（附件五）。 

（三） 藏品註銷申請單（附件六）。 

（四） 蒐藏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藏品轉移清冊（附件七）。 

（六） 藏品異動申請書（附件八）。 

（七） 保險單。 

十、 經交換取得之藏品，如為珍貴動產，應先完成珍貴動產轉移之相關程序始得辦理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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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換之藏品登錄必備文件： 

（一） 雙方信函。 

（二） 藏品交換契約（附件九）。 

（三） 藏品註銷申請單。 

（四） 蒐藏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藏品交換清冊（附件十）。 

（六） 藏品異動申請書。 

（七） 保險單。 

十二、 藏品取得程序如下： 

（一） 經購買、捐贈、轉移或交換等方式取得之藏品，得視藏品狀況由博物館科內部會議初審或請

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鑑定並提供評估報告及分級建議。 

（二） 提交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審議通過之標本或文物辦理入藏申請及後續作業，並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造冊及辦理暫

行分級審查，並依規定呈報文化部備查。若具有重要古物或國寶價值者則列冊，提報文化部

審查。 

十三、 本要點經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及文化局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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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之登錄及註銷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嘉市文博字第1110700273號函頒 

一、 本館之藏品由本館員工或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以下簡稱本科）指派人員負責辦理入館登

記、編目及保存維護等相關事項。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登錄：指所有與藏品有關的實質紀錄與記錄過程，包括藏品取得、登記編目、取用、維護、

借出入、交換、註銷和轉移等紀錄，包括入藏登記與編目。 

（二） 編目：指將藏品有系統的分類、詳細描述藏品規格、出處、歷史與其他相關紀錄，如狀況報

告、取用、維護、借出、註銷、展覽、研究、交換等紀錄。 

（三） 註銷：係指本館藏品符合本作業要點第六點所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繼續典藏，而將其除去典

藏品或教育性藏品資格與移離之程序。 

三、 藏品登錄作業以一物一表為原則。 

四、 藏品經點交及狀況確認後，即由管理人員進行入館登錄、編目及後續之入藏作業（藏品登錄申請

單、藏品編目卡、藏品總表及藏品入館登錄資料表如附件十一至十四）。 

五、 藏品之入藏登記及編目，應於本館藏品管理資訊系統中，依各該表單項目，詳實填具相關內容。 

六、 典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蒐藏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蒐審會）審議及文化局局長核定後，得辦

理註銷： 

（一） 不再符合本館蒐藏政策、經蒐審會建議轉移至其他館外單位或轉為本館一般財產者。 

（二） 狀況極差，或因研究、展示或教育活動等使用過程遭到嚴重損毀而無法修復者。 

（三） 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致典藏品損毀或滅失者。 

（四） 遭竊、搶劫、蓄意破壞或遺失，經簽結者。 

（五） 依法律或倫理考量，不宜繼續典藏者。 

（六） 擬將該藏品與其他機構交換蒐藏者。 

（七） 經查證確認於本館蒐藏取得前，係屬竊盜贓物或遺失物者。 

七、 典藏品註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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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典藏品註銷申請單提蒐藏審議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列席或提供書面意見。 

（二） 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經本科審核，依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核定後辦理註銷程序。 

（三） 通過註銷之藏品，須於註銷單紀錄註銷品銷毀之情形及註銷品之去處，該註銷單歸檔於本館

註銷檔案中，以便日後查詢與管理；並存放於該藏品的編目卡檔案中備查。 

八、 典藏品註銷之處理應以對本館、學界及社會大眾最有利方式為之，例如： 

（一） 轉為本館之教育性藏品。 

（二） 轉移其他公立單位或與之交換等值之藏品。 

（三） 如有必要得銷毀之，但須經蒐審會審議通過及文化局局長核定，並將銷毀作業錄影存證。 

九、 典藏品註銷之處理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轉售或贈與個人或其他機構。 

（二） 與個人交換藏品。 

（三） 任意拋棄。 

十、 本要點經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及文化局局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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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登錄建檔及入庫流程表  

 

 

 

 

 

 

 

 

 

 

 

 

 

 

 

 

 

 

 

 

 

 

 

 

 

 

 

 

 

 

 

 

 

 

1.入館登錄：填寫填

寫「藏品登錄申請單」

及「藏品入館登錄資

料表」。 

2.藏品狀況檢視：如

有毀損，應註明於「編

目卡」之備註欄。 

3.編目：填寫編目單、

給編目號並於藏品適

當處標記編目號。 

4.藏品拍照：  

拍照時需附上尺標與

色卡並以素色為背

景。 

5.藏品入庫：將藏品

放在標本盒或給予

適當保護措施，再放

到庫房之儲櫃或儲

藏架。 

6.建數位檔：將步驟

1 至 5 產出資料依登

錄號及編目號輸入

藏品登錄單及編目

表，並依號分別建立

檔案夾。 

8. 更新「藏品總表」

檔之資料。 

7.列印編目表兩張，

一張放在檔案夾，一

張伴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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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借出與借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嘉市文博字第1110700273號函頒 

一、 為使本館之藏品借用作業有所依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 藏品借用包括借出及借入，定義如下： 

（一） 借出：指本館藏品接受館內外單位或研究者之申請，將部份典藏品或教育性藏品由庫房借

出。 

（二） 借入：指本館基於館務（如展示或辦理教育活動）需要，向他館或個人（如蒐藏家）商借標

本或文物。 

三、 藏品出借原則： 

為發揮藏品之研究、展示及教育等利用價值並兼顧其長久保存之目的，本館之典藏品及教育性藏品

之借出皆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 出借目的為非營利或非商業性用途，如研究、展示或教育推廣。 

（二） 出借之藏品，非經本館同意，不得轉借給他人或其他機構。 

（三） 出借對象僅限於該藏品之創作者、原收藏家、學術研究單位或公私立文教機構；研究生因論

文研究需要申請藏品借用者，須提交研究計畫並由校方或指導教授出具切結文件；研究完成

藏品歸還本館時須附上論文兩份。 

（四） 本館藏品之出借期限以半年為一期，若有續借需求，須在到期前一個月以書面申請展延，相

關保險責任亦應與借出期限一併展延。 

四、 出借藏品於展覽用必備文件： 

（一） 藏品展覽出借清冊（附件十五）。 

（二） 藏品展覽歸還清冊（附件十六）。 

（三） 藏品狀況報告。 

（四） 藏品異動申請書。 

五、 出借藏品至館外單位登錄必備文件： 

（一） 藏品借用申請單（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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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藏品出借契約書（附件十八）。 

（三） 藏品出借清冊（附件十九）。 

（四） 藏品歸還清冊（附件二十）。 

（五） 藏品異動申請書。 

（六） 保險單。 

（七） 藏品狀況報告（附件二十一）。 

六、 藏品出借至館外單位程序： 

（一） 館內許可：確定藏品出借之可能性，且徵得館內出借同意，填寫「藏品借用申請單」，依行

政程序辦理。申請單位則以公文載明借入目的，欲借之藏品清單、日期，呈請局長核定。 

（二） 辦理借出：申請單位與本館協議簽訂「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出借契約」，雙方各執一份。申

請單位應對出借之藏品辦理「牆對牆」保險，且應提交保單正本一份予本館收執。 

（三） 起運前狀況記錄：本館由「藏品出借清冊」羅列之藏品進行裝箱前藏品狀況檢視，載於「藏

品狀況報告」。 

（四） 點交離庫：出借之藏品裝箱封箱前，經本館會同申請單位進行裝箱前確認，經共同確認後，

予封箱並加封條，並由雙方於封條上簽認。 

（五） 歸還：申請單位應於借期屆滿或中止前派專人將借出品送回本館，本館以「藏品歸還清冊」

與申請單位點交借出品、檢視藏品狀況，進行點交歸還。借出品歸庫時，如有危害典藏庫環

境之虞，應先完成必要之處理始得入庫。 

七、 申請借用之藏品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借出： 

（一） 借出品為珍貴動產或易損之藏品。 

（二） 法令限制。 

（三） 尚未完成登錄及編目程序。 

（四） 本館需要使用之藏品（如正在展示、維護或研究者）。 

（五） 未附切結書之申請案。 

（六） 申請單位所在區域正遭受重大危難。 

（七） 申請單位有借出紀錄不良者。 

八、 藏品借用案須經博物館科科長或局長核定，必要時得提送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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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借出品之使用若涉及狀況之改變，應事先以書面申請，須經本館同意後始得為之，申請單位不得以

任何理由對借出品進行任何破壞性之處理（包括解剖、切割、修復、固化或磨光等作業）。 

十、 藏品之借用如有違反下列之情事，本館得無條件終止借用，且借用者須立即歸還借出品。 

（一） 違反借出原則和借用目的。 

（二） 危及借出品安全。 

（三） 借出品發生明顯劣化現象，或因損壞而無法繼續符合借出目的。 

（四） 借出品於借出期間遺失。 

（五） 館內單位借出之藏品，如另有其他重要利用，經館長核准。 

（六） 借出後，申請單位所處區域發生重大危難，有損及借出品之虞者。 

十一、 本館人員對於借入品須遵守借出單位之規定及借用契約之規範。 

十二、 借入品應以下列程序辦理：  

（一） 館內許可：確認本館有合適之暫存空間及環境，徵得文物所有單位同意借出並確認借出條

件、借入需求、借入品清冊及雙方協議文件（契約，文件內容可參考藏品出借契約書（附件

十八））無誤後，呈局長核定。 

（二） 向借出單位辦理借入手續：借入申請經核定後，由博物館科正式行文對借出單位提出申請，

並先取得借入品清單及狀況報告。 

（三） 辦理保險：博物館科依借出單位提出之保險值辦理保險，保險費用由本館負擔。 

（四） 起運前藏品狀況記錄：本館應指派專人到借出單位對擬借用藏品進行裝箱前之狀況檢視、點

交與報告製作；擬借入品裝箱後應在箱外編號並加上封條，最後由雙方代表於封條上簽名。 

（五） 點交入庫：借出單位會同本館之經辦人點交、確認數量及狀況無誤後即可入庫。如為借展

品，應先清點箱體、確認封條完好及箱數無誤後，再將箱體移入暫存區，於佈展前將箱體移

至展場，待溫溼度調適妥當後再開箱點交。擬借入品裝箱前之點交可委由託運公司及保險公

司負責，抵館後再由保險公司、託運公司、借出單位及本館人員會同點交。 

（六） 借入登記：申請人將借入品清冊、狀況報告、保險單及合約等相關文件交由博物館科辦理登

記，並賦予各借入品臨時登錄號。 

（七） 歸還：借期屆滿或中止時，須由本館博物館科人員或代表與借出單位或其委託人會同點交；

歸還作業之保險、狀況紀錄與點交等程序同借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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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辦理藏品借出和借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拆箱前先檢查封條是否破損；點交人員應仔細核對借用品之清冊及狀況報告；一旦發現有不

符之情事應當場提出聲明並會同甲乙雙方及保險公司做成紀錄。必要時應暫停點交。 

（二） 借入品入庫或借出品歸庫時，如有危害庫房環境之虞，應先處理妥當始得入庫。 

（三） 借入品狀況良好之包裝箱及填充物皆應保留在暫存區，並於明顯處加註異動狀況，待歸還時

可以再使用。 

（四） 點交時，若甲乙雙方或保險單位有未能出席者，須書面聲明放棄權利。 

十四、 本要點經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及文化局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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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立博物館典藏品之委託研究與修護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嘉市文博字第1110700273號函頒 

一、 本要點之委託研究及委託修護係指本館以契約方式委託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工作室或個人執行藏品

研究計畫或修護工作。 

二、 修護之定義：針對藏品因環境或人為因素產生的各種劣化現象進行處理，以最小干預、可逆性、可

辨識為原則，穩定藏品狀況。 

三、 依本要點委託研究或修護之藏品，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受委託者不得擅為其他用途。 

四、 研究或修護作業對藏品之狀況將有契約載明項目外之任何形式之改變時，受委託者應先以書面申請

且獲本館同意始得為之。 

五、 典藏品委託研究或修護期限，依個案以契約訂定之；委託研究或修護期限屆滿時，應即歸還。惟如

有必要，得另訂協議書延長之。 

六、 研究或修護者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日後將不得承接本館任何研究或修護工作。 

七、 本要點經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及文化局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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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盤點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嘉市文博字第1110700273號函頒 

一、 為完善本館藏品之管理，特訂定藏品盤點作業要點。 

二、 典藏品盤點之目的：  

（一） 確實掌握典藏品保存狀況及管理情形。 

（二） 及時發現並防杜典藏品因保存不當或管理疏失所致毀損或遺失。 

（三） 清查與盤點之紀錄可作為典藏品管理及使用依據。 

（四） 修正及更新典藏品電腦資料或標籤。 

（五） 不定期查核典藏品資料正確性。 

三、 盤點項目： 

（一） 盤點類別：訂定實施盤點計畫的藏品類別，如典藏庫之藏品、於展場之藏品、出借但仍位於

館內之藏品或貸入品。 

（二） 盤點數量：應預先於藏品清冊中載明受點藏品的數量，盤點過程中應仔細核對受點藏品的數

量是否相符。 

（三） 藏品儲位：正確之藏品儲位可以快速確知藏品所在位置，同時查核藏品是否確實登錄。 

（四） 藏品狀況：經由審視藏品外觀和比對其藏品狀況報告，藉以瞭解藏品保存狀況，若有疏失應

立即尋求改善之道。 

四、 典藏品盤點方式： 

（一） 全面盤點：視業務需求，由博物館科會同經管、主計單位進行逐件盤點，就所管理之典藏

品，進行全部數量、儲位核對，並查對是否與清冊、藏品登錄卡之圖樣或相片相符，並製作

盤點紀錄之盤點清冊（附件二十二）。 

（二） 例行性抽點：經管單位安排時間進行典藏品抽點。並將抽點結果簽會博物館科及主計單位，

陳報局長後，由經管單位留存備查。 

（三） 不定期抽點：博物館科得視實際需要，召集政風、主計及經管單位，進行典藏品抽點，當年

度未經盤點之典藏品應列為優先抽點對象；抽點發現異常時，該區應全面盤點。抽點紀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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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科簽會相關人員，陳報局長後留存備查。 

五、 後續工作：盤點結果歸檔於本館，且依盤點結果更新藏品資料，如發現不適合繼續留存於館內的藏

品，可考慮依據本館藏品註銷辦法提出處置建議。 

六、 教育性藏品之盤點依照消耗性財產之盤點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蒐藏審議委員會審議及文化局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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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一、嘉義市立博物館收據及具結書 

收據 

  茲收到售予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嘉義市立博物館        (標本/文物)乙批（共    

件），總價款新台幣    萬    千    百    元整。 

    此據 

  立據人：  

  住址：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具結書 

  本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讓與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嘉義市立博物館                

(標本/文物)乙批（共           件），保證其來源明確，產權清楚，完全合法。本人確係具有全權處理

之權限，如經館方發現上述物件有違法情節者，本人願負全責，絕無異議。 

特此具結。 

 

  具結人：  

  住址：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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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二、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捐贈契約書 

藏品捐贈契約書 

登錄號：__________________ 

捐贈者姓名：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鑒於嘉義市立博物館致力於保存、維護及傳承嘉義市之自然與文化資產，為共襄盛舉，我╱我

們願無條件捐贈下列標本/文物。  

在此我╱我們鄭重聲明下列捐贈物為吾等私有物，其來源明確且產權清楚，隨此捐贈其所有權

（包括捐贈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及與之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等）將全部轉移給嘉義市政府文

化局所屬嘉義市立博物館。 

 

捐贈者（簽名）： 日期： 

項

次 

名稱 簡要描述 照片 數量 參考價格 備註 

1.  
 

 

  
  

2.  
 

 

  
  

 

受贈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本契約書一式兩份，一份給捐贈者，一份存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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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三、感謝狀 

嘉義市政府感謝狀  
C HI AY I  C I TY  G O V E R N M E N T  

C ER T IF IC A T E O F AP P R EC I A TIO N  
 

府授文博字第 oooooooooo 號 

 

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單位 惠存 

承蒙對本市文化局所屬嘉義市立博物館捐贈

_______________(標本/文物)乙批共_______件 

特頒此狀，以資感謝！ 

 

 

 

     市長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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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四、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捐贈清冊 

藏品捐贈清冊 

捐贈者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項

次 

名稱 簡要描述 照片 數量 參考價格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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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捐贈者（簽名）： 

 

 

承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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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五、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轉移契約 

藏品轉移契約 

                                                            編號：        

立契約書人： 

轉出者：                  （以下簡稱甲方）   

轉入者：     （以下簡稱乙方）   

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一、 乙方向甲方轉入藏品___________件，如所附清冊。 

二、 轉入日期自民國      年      月      日始。 

三、 甲方同意不收取轉出費。 

四、 甲方轉出之藏品僅限於非營利性用途。 

五、 乙方須辦理轉移期間「牆對牆」之藏品保險（保險價依所附清冊），保險費概由乙方負擔，並提交保

單副本乙份予甲方收執。 

六、 乙方負責轉移藏品之包裝、搬運，並負擔其費用及其他因轉移作業需支付之費用。 

七、 乙方不依約履行時，須以嘉義地方法院為審轄，訴訟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八、 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本契約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一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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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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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六、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註銷申請單 

藏品註銷申請單 

 

登錄號  財產編號  

名稱  入藏日期  

取得方式  原所有人  

時間  材質  

保存現況  備註  

 

 

註銷原因 

依本館「藏品之登錄及註銷作業要點」第六點，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辦理註銷。 

□ 不再符合本館蒐藏政策、經蒐審會建議轉移至其他館外單位或轉為本

館一般財產者。 

□ 狀況極差，或在研究、展示或教育活動等使用過程遭到嚴重損毀而無

修復者。 

□ 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致典藏品損毀或滅失者。 

□ 遭竊、搶劫、蓄意破壞或遺失，經簽結者。 

□ 依法律或倫理考量，不宜繼續典藏者。 

□ 擬將該藏品與其他機構交換蒐藏者。 

□ 經查證確認於本館蒐藏取得前，係屬盜贓物或遺失物者。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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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方式 

□ 轉為本館之教育性藏品。 

□ 轉移其他公立單位，轉移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與其他公立單位交換等值之藏品，交換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 

□ 逕行註銷（遭竊或遺失）。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辦  

申請單位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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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七、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轉移清冊 

藏品轉移清冊 

 

轉移單位：  轉移日期：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本清冊由本館與申請單位完成點交後，由雙方承辦人與主管蓋章確認，正本留存本館，影本交申請單位收執。 

轉移單位 

承辦人 

轉移單位 

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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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八、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異動申請書 

藏品異動申請書 

 

異動原因 

□ 註銷 

□ 轉移 

□ 交換 

□ 修護 

□ 借出： 

       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 

□ 展出： 

       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 

□ 歸還： 

       庫房：___________________    櫃位：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登錄號  財產編號  

名稱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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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九、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交換契約 

藏品交換契約 

                                                            編號：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乙方：        

 

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一、 甲乙雙方在平等互惠原則下交換藏品，甲方藏品_____________件，乙方藏品_____________

件，如所附清冊。 

二、 交換日期自民國      年      月      日始。 

三、 甲乙雙方同意不收取交換費。 

四、 甲乙雙方交換之藏品僅限於非營利性用途。 

五、 甲乙雙方須辦理交換期間「牆對牆」之藏品保險（保險價依所附清冊），保險費概由雙方負

擔，並提交保單副本乙份予雙方收執。 

六、 藏品之包裝、搬運及其他因轉移作業需支付之費用，皆由雙方負責。 

九、 甲乙雙方不依約履行時，須以嘉義地方法院為審轄。 

十、 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本契約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一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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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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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交換清冊 

藏品交換清冊 

 

交換單位：  交換日期：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本清冊由本館與申請單位完成點交後，由雙方承辦人與主管蓋章確認，正本留存本館，影本交申請單位收執。 

交換單位 

承辦人 

交換單位 

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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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一、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登錄申請單 

藏品登錄申請單 

□ 捐贈 □ 捐贈契約/收據 □ 來往信件或其他書面文件 

 □ 無法取得證明文件，於備註說明 

□ 購買 □ 請購單；書面文件 □ 相關會議紀錄 

 □ 收據；具結書 □ 總值：________________ 

□ 借入   

□ 野外採集 □ 採集報告 □ 採集許可 □ 採集計畫 

□ 交換 □ 書面報告  

□ 轉移 □ 其他  

 

□化石    □ 交趾陶 □ 石猴    □ 常民文物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本次登錄總件數：____________________件 

 

入館日期：      年       月       日 入館經辦人： 

備註：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登錄號： 登錄日期：        年        月        日 

藏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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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二、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編目卡 

藏品編目卡 

 

基本資料 

登錄號  

 

編目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數量  

取得方式 □ 捐贈 □ 採集 □ 購買 □ 交換 □ 借入 □ 轉移 □ 其他：_________ 

文物來源 

原所有權人/捐贈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資料  保險值  

財產編號  
入藏審議會議紀錄案

號（簽文號） 
 

登錄日期  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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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與描述資料 

作者  創作/製作年代  

尺寸  材質  

鑑定者  

鑑定結果 
 

狀況 
□ 完整良好 □ 有狀況，但穩定無需處理 

□ 有損傷需處理，但無急迫性 □ 受損狀況可能擴大，需馬上處理 

描述 

 

 

 

 

 

 

異動紀錄 

異動日期 異動目的 記錄人 歸還日期 櫃位 記錄人 備註 

       

       

       

維護紀錄 

案號 日期 修護日期 修護人員 修護內容 備註 

      

      

      

參考資料： 

 

編目者： 編目日期： 審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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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三、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總表 

藏品總表 

詳細資訊請查閱  文化部文物典藏管理系統資料庫 

登錄號 編目號 名稱 
創作者/

作者 
材質 年代 件數 狀況分級 取得方式 登錄日期 儲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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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四、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入館登錄資料表 

藏品入館登錄資料表 

詳細資訊請查閱  文化部文物典藏管理系統資料庫 

登錄號 登錄日期 名稱 取得方式 材質 件數 金額 提供者 

備註 

（藏品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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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五、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展覽出借清冊 

藏品展覽出借清冊 

出借日期  預計歸還日期  

申請日期    

出借目的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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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六、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展覽歸還清冊 

藏品展覽歸還清冊 

出借日期  預計歸還日期  

申請日期  歸還日期  

出借目的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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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七、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借用申請單 

藏品借用申請單 

申請人  申請單位  

預借日期 
      年      月      

日 

預期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登錄號  類別  借用地點  

 

提借作品明細 

登錄號 縮圖 藏品名稱 

 

 

 

 

 

 

  

若借用藏品超過一件，請另附清冊 

 

借用目的 

 

 

 

 

 

保險值  

藏品狀況 

（由本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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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因展覽、修護或其他理由而借用藏品須經局長批准並須準時送回本館。 

2. 本單僅限借用乙件藏品，如借用兩件以上須另附清冊。 

3. 藏品出借時由本館藏品管理者提供狀況報告並與借用人當面點交；確認後之

狀況報告附於契約。 

4. 藏品在借用期間如有損傷或狀況有異，借用者應立即知會本館、提交損壞報

告並敘明原因。 

5. 藏品歸還時須與庫房管理人員及維護人員當場檢視，確定藏品沒有新增狀況

方得入庫並結案，否則應由借入單位負賠償之責。 

6. 如須延長借用期限，須事先另案簽准後依據辦理。 

借用者/ 

單位主管 

經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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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八、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出借契約書 

藏品出借契約書 

                                                            編號：        

立契約書人： 

借出者：                  （以下簡稱甲方）   

借入者：     （以下簡稱乙方）   

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一、 乙方向甲方借用藏品___________件，如所附清冊。 

二、 提借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三、 甲方同意不收取借用費。 

四、 甲方外借之藏品僅限於非營利性用途。 

五、 乙方不得變更申請之借出目的，轉為其他用途。 

六、 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以任何方法複製或轉借本契約之借用品。 

七、 乙方不得改變甲方外借之藏品（包括附屬物與標籤之更動）。 

八、 乙方須辦理提借期間「牆對牆」之藏品保險（保險價依所附清冊），保險費概由乙方負擔，並

提交保單副本乙份予甲方收執。 

九、 乙方負責提借及歸還藏品之包裝、搬運，並負擔其費用及其他因借出作業需支付之費用，然其

處理方式須徵得甲方同意。 

十、 乙方應負責借用品之安全維護，如有破壞、污損或遺失，乙方須負修復與賠償責任。 

十一、 前項作品之賠償，以甲方所開列保險額為計價基礎，乙方不得異議。 

十二、 乙方應如期歸還借作品；如需延長借期需於期滿前一個月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徵得甲方同

意，如甲方同意延長借出期限，乙方應延長保險期限至歸還日。 

十三、 乙方不依約履行時，須以嘉義地方法院為審轄，訴訟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十四、 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本契約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一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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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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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十九、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出借清冊 

藏品出借清冊 

申請人/單位  申請日期  

出借日期  預計歸還日期  

出借目的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本清冊由本館與申請單位完成點交後，由雙方承辦人與主管蓋章確認，正本留存本館，影本交申請單位收執。 

申請單位 

承辦人 

申請單位 

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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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二十、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歸還清冊 

藏品歸還清冊 

申請人/單位  預計歸還日期  

出借日期  歸還日期  

出借目的  

 

項次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本清冊由本館與申請單位完成點交後，由雙方承辦人與主管蓋章確認，正本留存本館，影本交申請單位收執。 

申請單位 

承辦人 

申請單位 

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副局長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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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二十一、嘉義市立博物館藏品狀況報告 

藏品狀況報告 

基本資料 

登錄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作者  

主要材質 □ 金屬 ( □ 鐵/不銹鋼 □ 銅合金 □ 銀 □ 鋁 □ 鉛） 

□ 織物 □ 木質 □ 紙 □ 石 □ 玻璃 □ 陶瓷 □ 塑膠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尺寸(cm) 長(L)     × 寬(W)     × 高(H)       

重量(kg)  

備註  

  檢視者： 檢視時間： 

狀況等級： 

□ 完整良好 □ 有狀況，但穩定無需處理 

□ 有損傷需處理，但無急迫性 □ 受損狀況可能擴大，需馬上處理 

狀況描述： 

（以照片標示劣化性質、性質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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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材 

生物性 

□ 無        

□ 黴菌 □ 黴斑 □ 蟲蛀 □ 卵鞘 □ 生物排遺物 □ 齧齒類咬痕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化學＆

物理性 

□ 無        

□ 脆化 □ 髒污 □ 缺失 □ 起皺 □ 磨損 □ 刮痕 □ 嵌埋 □ 摺痕 

□ 裂痕 □ 孔洞 □ 水漬 □ 油漬 □ 膠漬 □ 彎翹 □ 未知漬痕 

□ 變色 □ 黃化 □ 瓦突 □ 暗化 □ 斷裂 □ 鏽斑 □ 平面變形 

□ 表層分離 □ 褐斑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人為性 
□ 無        

□ 塗鴉 □ 曾修復 □ 黏著物殘留 □ 膠帶/標籤 □ 其他：________ 

媒材 

生物性 

□ 無        

□ 黴菌 □ 黴斑 □ 蟲蛀 □ 生物排遺物 □ 齧齒類咬痕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化學＆

物理性 

□ 無        

□ 髒污 □ 龜裂 □ 剝離 □ 剝落 □ 裂痕 □ 磨損 □ 滲移 □ 暈開 

□ 褪色 □ 透色 □ 暈染 □ 鼓起 □ 霧白 □ 粉化 □ 其他 □ 霧化 

人為性 
□ 無        

□ 塗鴉 □ 曾修復 □ 黏著物殘留 □ 膠帶/標籤 □ 其他：________ 

附屬物 

生物性 

□ 無        

□ 黴菌 □ 黴斑 □ 蟲蛀 □ 卵鞘 □ 生物排遺物 □ 齧齒類咬痕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化學＆

物理性 

□ 無        

□ 脆化 □ 髒污 □ 黃化 □ 起皺 □ 磨損 □ 刮痕 □ 嵌埋 □ 裂痕 

□ 孔洞 □ 水漬 □ 油漬 □ 膠漬 □ 暗化 □ 褐斑 □ 鏽斑 □ 變色 

□ 未知漬痕 □平面變形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為性 
□ 無        

□ 塗鴉 □ 曾修復 □ 黏著物殘留 □膠帶/標籤 □其他：________ 

其他狀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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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作業要點附件二十二、嘉義市立博物館盤點清冊 

盤點清冊 

盤點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登錄號 縮圖 名稱 數量 儲位 藏品現況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盤點人員 博物館科科長 監盤人員 

 

 

 

  

 


